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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：修正「科技部補助延攬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類博士級

研究人員試行要點」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轉知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旨揭修正「科技部補助延攬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類博

士級研究人員試行要點」係將受延攬人名稱由「博

士後研究人員」修正為「博士級研究人員」，其餘

未修正。 

二、茲因「科技部補助延攬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類博士級

研究人員試行要點」施行迄今已近 5 年，本部刻正

檢討精進，以後年度之實施方式若有變更，將另行

公告。 

三、檢送修正「科技部補助延攬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類博

士級研究人員試行要點」1份。 

正本：延攬科技人才受補助單位 （共 259單位） 

副本：本部科教國合司、人文司、法規會(均含附件) 


